
國立屏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

新一週期師資培育評鑑時程協商會議 

時

地

    間：中華民國 107年 8 月 30 日(星期四)上午 10 時     

：           點: 民生校區五育樓 10 樓師資培育中心會議室 

會議主席：張組長萬烽 記錄：彭慧敏 

出席人員：如簽到單 

壹、主席報告：(略) 

貳、提案討論：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單位：師資培育中心 

  案由：有關師資培育評鑑「自評及準自評鑑類科」之時程併同辦理案，請討論。 

  說明： 

一、依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107年08月24日高評字第1071000829號函，本

校自評及準自評更動期程延後一年繳交機制審(108年8月)及繳交結果審(111年6月) 

(如附件)。 

二、本校各師資類科評鑑類別： 

(一)幼兒園：自評。 

(二)國民小學：準自評。 

(三)特殊教育：分年評鑑。 

三、本校自訂評鑑繳交結果審期程為111年6月，擬請訂定實地訪評時間及實地訪評至繳交

結果審期間各項準備工作期程。 

  擬辦：依決議辦理後續評鑑相關準備事宜。 

  決議：本校自評及準自評期程如下： 

(一)幼兒園：111.2.18-02.28實地訪評; 111.4.05-4.15意見申復; 111.5.24-5.30完

成意見申復處理; 111.6.30前議決評鑑結果。 

(二) 國民小學：111.2.18-02.28實地訪評; 111.4.05-4.15意見申復; 111.5.24-5.30

完成意見申復處理; 111.6.30前議決評鑑結果。 

參、臨時動議：無 

肆、主席結語：(略)  

伍、散會：同日上午 11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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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立屏東大學 

 

類科 原訂期程 
經106年2月24日會議討論後 

更動之期程 
原訂期程延後一年 更動期程延後一年 

 
繳交機制審/

概況說明書 

繳交結果審/

實地訪評時程 

繳交機制審/概

況說明書 

繳交結果審/

實地訪評時程 

繳交機制審/ 

概況說明書 

繳交結果審/

實地訪評時程 

繳交機制審/ 

概況說明書 

繳交結果審/

實地訪評時程 

幼兒園 

（自評） 
106年12月 110年6月 107年8月 110年6月 107年12月 111年6月 108年8月 111年6月 

國民小學 

（準自評） 
106年12月 110年6月 107年8月 110年6月 107年12月 111年6月 108年8月 111年6月 

特殊教育 

（分年評

鑑） 

107年8月31

日前 
107年10-12月 107年8月31日前 107年10-12月 108年8月31日前 108年10-12月 108年8月31日前 108年10-12月 

■同意維持更動之期程。  

□不同意更動之期程，維持原訂期程辦理。  



  概況說明繳交 實地訪評 意見申復 完成意見申復處理 議決評鑑結果 

108 年度上半年為5 

個學期 

105、106及107 

學年度上學期 
108.02.15前 108.3.01-05.31 108.9.01-9.18 108.9.21-10.27 108.12.31前 

111年度上半年為5 

個學期 

108、109及110 

學年度上學期 
111.2.15前 111.3.01-05.31 111.09.01-.9.18 111.9.21.-10.27 111.12.31前 

       

108 年度下半年為6

個學期 

105、106及107 

學年度 
108.8.31前 108.10.01-109.1.31 109.3.01-3.18 109.3.21-4.26 109.6.30前 

110年度下半年為6個

學期 

107、108及109學

年度 
110.8.31前 110.10.01-111.1.31 111.3.01-3.18 111.3.21-4.26 111.6.30前 

       

其中提及經費之相關年度時，上、下半年之評鑑範圍皆為105 年度、106 年度及107 年度。 

 

學年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

105 105.8.~106.1 106.2-106.7 105.8.~106.1 106.2-106.7 

106 106.8.~107.1 107.2-107.7 106.8.~107.1 107.2-107.7 

107 107.8.~108.1 108.2-108.7 107.8.~108.1 108.2-108.7 

108 108.8.~109.1 109.2-109.7 108.8.~109.1 109.2-109.7 

109 109.8.~110.1 110.2-110.7 109.8.~110.1 110.2-110.7 

110 110.8.~111.1 111.2-112.7 110.8.~111.1 111.2-112.7 

111 111.8.~112.1 112.2-112.7 111.8.~112.1 112.2-112.7 

 

 



國立屏東大學師資培育評鑑自評及準自評期程表 

師資類科 評鑑類別 實地訪評 意見申復 完成意見申復處理 議決評鑑結果 

幼兒園 自評 111.2.18-02.28 111.4.05-4.15 111.5.24-5.30 111.6.30前 

國民小學 準自評 111.2.18-02.28 111.4.05-4.15 111.5.24-5.30 111.6.30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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